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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.08.15 第22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會議室場地租借管理辦法

一、本會為提供會員及牙醫師團體開會、演講及聯誼活動之場地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使用場地應遵守政府法令及防疫相關規定且不違背社會善良風俗，如有違背，本會得隨時停止
    其使用。
三、請以填寫租借表方式預訂，不得轉借他人。
四、借用單位需由一名本會當屆理監事或會員具保，於借用日3個工作天前，指派一名具借人至
    學會了解場地使用說明，並於租用到期之次日(上班日)親自至本會與會務人員共同清點歸還。
五、使用場地，應維持清潔及愛護各項設備，使用後即恢復原狀，倘有毀損情事，須負賠償責任。
六、本會會館禁止吸菸，請保持整潔，並請借用單位告知與會人員確實遵守。
七、非上班時間，本會以不派員留守為原則。由具借人負責水電、冷氣、器材及整潔等之維護。若
    有需會務人員支援，請自行洽商並支付加班費用。
八、場地管理事宜由財務委員會兼任，負責訂定場地設備毀損賠償細則。
九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十、場地名稱及租借時間如下：
	場地：
	A 大會議室，可容納約60人。
B 小會議室，可容納約10人。

	租借時間：
	半日：上午08：30-12：30 (4小時)
      下午13：00-17：30 (4.5小時)
      晚間18：00-22：00 (4小時)
整日：上午時段 + 下午時段，或下午時段 + 晚間時段

	平日：週一至週五
假日：週六、週日或國定假日



十一、場地費用及清潔費定價如下：
	場地名稱
	容納量
	租借時間
	場地費用
	維護費

	A大會議室
	60人
	半日
	NT$5,000
	NT$1,000

	
	
	整日
	NT$10,000
	NT$1,500

	B小會議室
	10人
	半日
	NT$1,000
	NT$300

	
	
	整日
	NT$1,500
	NT$500

	場地費用：
1. 具保人為當屆理、監事，並親自出席之會議或活動，依定價予以5折優惠。
2. 內政部登記之牙醫團體，依定價予以75折優惠。
3. 本會會員租借供牙醫師活動，依定價予以9折優惠。
4. 非牙醫團體，依定價2倍計收(本會保留出租權)。
上列各單位/個人租借注意事項：
1. 場地使用以本會會議及活動優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冷氣未關時，罰責如下：
 (1)第一次罰NT$3,000 (2)第二次罰NT$5,000 (3)第三次罰NT$7,000，並不再租借場地予該單位。
 *若因上述關係造成冷氣機毀損，並請具借人依照修護金額賠償。
3. 租借時間不得超過晚間10點，若逾時每30分鐘內加收新台幣2,000元整。
4. 如有不實租借，一旦查知，即按「場地費用」定價之「5倍」加收。
5. 租用本會議室不得使用本會電話。



十二、器材設備收費如下：
    1. 由本會製作場地使用手冊及儀控版操作手冊，於出借設備時同時檢附予具借人，具借人則
       於點收後，簽具切結書為憑 (具借人需為「個人」，不可為「單位」，身份不限)。
    2. 「器材設備」之租金：以次計費，每次新台幣1,500元整。
    3. 「場地及器材設備」保證金：新台幣30,000元整，於繳付租金時同時繳清現金或即期支
        票，於歸還時點驗無誤，全數退回。
    4. 歸還辦法：具借人須於租用到期之隔日(上班日)上午10點以前，親自至本會點驗歸還，逾
                 時未歸還視同續租，續租之收費辦法比照租借辦法，且未歸還以前之保管責任
                 在於具借人，有任何損害皆由具借人照原價賠償。
    5. 借用期間非經本會同意不得使用本會電話；器材設備如有任何損壞，由具借人依原價賠
       償。
    6. 影印A4每張(單)以新台幣2元計收，彩色影印A4每張以新台幣10元計收。
    7. 優惠辦法：比照場地費折扣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會議室租借申請表

	租借單位
	場地名稱
	租借時段
	開會人數

	
	大會議室
(容納約60人)
	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(星期    )

租借時段：
□ 半日：
   □ 上午08：30-12：30 (4小時)
   □ 下午13：00-17：30 (4.5小時)
   □ 晚間18：00-22：00 (4小時)
□ 整日：
   □ 上午+下午
   □ 下午+晚間
	

	
	小會議室(1)
小會議室(2)
小會議室(3)
(皆容納約10人)
	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(星期    )

租借時段：
□ 半日：
   □ 上午08：30-12：30 (4小時)
   □ 下午13：00-17：30 (4.5小時)
   □ 晚間18：00-22：00 (4小時)
□ 整日：
   □ 上午+下午
   □ 下午+晚間
	



場 地 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維 護 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器材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收據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 借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社團法人中華牙醫學會會議室租借
保證契結書


茲保證遵守貴會租借相關規定，任何毀損本人願付賠償責任，同意由保證金3萬元中扣除，若金額不足當於2週內補齊(租借到期日起算)。


本人指派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為具借人，負責場地之使用維護及點收。



具 保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
















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